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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時代  駕馭未來」 

本校創校至今已逾 70餘年，歷經 12任校長之精心擘劃、戮力經營，加上師資優良、教學認真，

更有強而有力的家長會長、家長會、社區，感謝有您們對學校的付出與支持，讓北中已培育出無數

的傑出校友。 

新課綱已正式上路，此刻的教育現場正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所寫：「這

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而唯有參與，才能改變最壞的時代！國家未來競爭力的良窳就

靠現在的投入！有「戰神」之稱的日本超跑 GTR，被譽為最具性價比的「平民超跑」，三百多萬的轎

跑價格，就可以感受到其他品牌千萬元超級跑車的性能，時速由 0 到 100 公里加速只需 2.7 秒，是

CP 值最高的跑車。北斗國中學生純真樸實、底蘊豐厚，我們以「北中超跑 GTRS」(GTR-super 版)為

學生的嶄新學習圖像，期盼北斗國中學生能具備「感恩、科技、閱讀、運動」等特質，面對未來社

會的挑戰，成為新世代的中流砥柱。 

一、 感恩(Gratitude)：俗諺曾說：「食果子拜樹頭」，學校將

透過課程安排、活動體驗，讓學生了解飲水思源的道理，

催化學生發自內心自省，時時刻刻心存感恩，並以行動回

饋於家庭、學校、社會。 

 

二、科技(Technology)：資訊與生活科技是 108課綱的新領域，

學校將積極爭取經費，提供完善軟硬體設施，讓學生學習

程式設計，提升學生運算思維、邏輯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與世界潮流接軌。 

 

 

三、閱讀(Read)：閱讀是一切知識的起源，更是學習的基礎，

學校將透過閱讀活動的推廣，展現閱讀的力量，讓學生接

觸書籍，學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培養自己

成為終身學習者。 

 

四、運動(Sport)：健康是生命的泉源，國中階段是青少年成

長的重要關鍵期，學校將透過健康促進課程的實施，提升

運動風氣，讓學生具備基本體適能，建立健康體位，以促

進個人身心靈健康。 

 

教育學家盧梭曾說過：「學生未必出類拔萃，但一定是獨一無二的。」學校是學生成長的搖籃，

校長是培育未來人才的重要推手，讓校園充滿學生學習歡笑聲、喜悅感及幸福感，是校長的責任。

自清代民間就流傳「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北斗」的諺語，顯示當時北斗熱鬧景象。學校是一個

地方繁榮發展的根基，北中更是南彰教育發展的輻輳，佳文將秉持教育初衷，與北斗夥伴們共同努

力，引領學校更上層樓，展現北斗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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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簡  史  
一、 家政學校時期 

本校最前身係日據時期之青年幹部訓練機構，名曰「北斗郡青年道場」，創立於民國三十年。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改設家政女學校，定名為「北斗街外七箇街庄組合立北斗家政女學校」。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一日更名為「北斗農業實踐女學校」。 
二、 初級中學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本省光復，臺中州接管委員會於十二月七日，派現任校長楊杏

林接任，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奉令改為「臺中縣立北斗女子家政學校」。同年四月，復奉命接收原北斗

小學校所有教室校產與女子家政學校合併，成立「臺中縣立北斗初級中學」。 
三、籌辦高中時期   

民國三十八年春，經組織「增設高中籌備委員會」，准自三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改為完全中學，

並改名為「臺中縣立北斗中學」。 

四、改隸彰化縣後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令更今名為「彰化縣立北斗中學」至今。 

民國四十九年興建中正堂落成。 

民國五十年成立田尾、永靖兩初中分部。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楊校長杏林奉准退休，省派蔣超俊先生接掌本校。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一日本校奉命改制為國民中學，高中部學生撥歸新設立省立北斗高級中學。 

民國五十八年五月，科學館落成。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蔣校長超俊先生奉調接掌省立北斗高中，溪湖國中校長徐 瑛先生奉調接掌

本校 

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徐校長瑛奉准退休，省派許榮達先生接掌本校。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許校長榮達轉任精誠中學校長，省派賀玉琴女士接掌本校。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賀玉琴校長調任省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校長，省府調派謝正義先生接掌本

校。 

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北斗國中校刊」創刊號。 

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擴大慶祝創校四十週年並恭請黃縣長石城主持新建圖書館破土奠

基典禮。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謝正義校長調任本縣員林鎮明倫國中校長，省派陳佳聲接掌本校。 

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舉行運動大會暨司令台落成典禮，阮縣長剛猛蒞臨剪綵。 

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校長陳佳聲調任二林國中，省府派謝東閔先生接掌本校。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六面綜合球場新建工程竣工。 

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謝校長東閔調任秀水國中，縣府敦聘張獻童先生接掌本校 

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一日張校長獻童調任二水國中，黃開成先生接掌本校。黃校長係本校國中部

第八屆畢業，也是第一位回母校接任校長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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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七至二十日參加彰化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榮獲田賽總錦標第一名。 

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奉准設立國民中學補習學校。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包將原舊有工藝工廠改建為「午餐廚房」，於同（92）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竣工。 

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六日，參加全國中學木球錦標賽，榮獲國男組第一名，個人組第一名蘇溢

賢。雙人組第二名陳冠宇、王綜賢。 

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本校退休及離職人員聯誼會。 

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參加全縣中學聯運，獲國男組田賽總錦標第一名。 

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發包採購「午餐廚房調理器具設備」，復於同（93）年六月四日再發包

增購「午餐廚房調理器具設備」，為自辦學生營養午餐作好準備。 

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參加台灣區中學聯運，空手道林致有榮獲國男組第五量級第一名、

顏芳駐第四量級第一名，顏哲祥獲國男組跳高冠軍(高度 196cm，破校運記錄)。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發包整建「廁所整修及欄杆加高工程」，同（93）年九月十三日竣工，

改善校園環境。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承辦彰化縣教師聯合甄試，翁金珠縣長蒞校視察。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發包採購「九十三學年度營養午餐」，正式展開自辦學生營養午餐。 

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發包整建「廁所整修第二期工程」，同（9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竣工，

改善校園環境。 

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七日發包設置「語言教室設備」，同（93）年十一月十七日竣工，改善教學

環境與設備。 

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八日發包興建「送餐風雨走廊新建工程」，同（94）年五月十八日竣工，提昇

送餐品質。 

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日承辦全國讀經會考，翁金珠縣長蒞校致詞。 

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參加全國第五屆「總統杯」空手道錦標賽，榮獲團體組對打第一名。

(林致有、林聖凱、劉宇陞)。 

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四日發包採購「94學年度營養午餐」，本校開始提供北斗國小全校師生營養午

餐。 

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發包「老樹復育及中正堂整建工程」同（94）年十月十七日竣工，

維護校園歷史古蹟，啟發師生思古情懷。 

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包「校園景觀工程」，同（94）年十二月九日竣工，美化綠化校

園，改善教學環境。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發包「午餐廚房周圍環境改善工程」，翌（95）年一月十八日竣工，

重視學生營養午餐調理的衛生與環境的清潔。 

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包「廢棄物推置場所綠美化工程」，翌（95）年三月一日竣工，

使老倉庫（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九日興建之工藝教室）煥然一新，活化老建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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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四日發包「校史館整建工程」，同（95）年四月十八日竣工，校史館係民國 60

年七月十四日興建，賦予老建物新生命，展現歷史軌跡。 

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舉行台灣光復後創校 60週年校慶，舉辦「十全十美」慶祝活動包含

出版校慶特刊、運動會、音樂會、藝文展、木球賽、籃球賽、親子體驗營、攀岩、漆彈等

知性、感性及動態性活動。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發包「廚房屋頂防漏防熱工程」，於同年(95年)八月竣工，重視學生營養午餐

調理的環境清潔。 

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發包「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新建殘障專用電梯，於翌(96)年三月竣

工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設施。 

民國九十六年二月發包「涼亭新建工程」，美化綠化校園，改善教學環境，感恩亭由本校傑出校

友賴坤榮先生捐贈興建。 

民國九十六年二月發包「科學館財物設備採購暨維修」，改善實驗室教學設備，提升教學品質。 

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參加彰化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榮獲田賽總錦標第三名，陳志維獲國男組鐵餅

冠軍(成績 44公尺 63)。 

民國九十六年四月承辦彰化縣英語演講比賽。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參加全國青年盃木球錦標賽，榮獲團體組第三名。 

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參加彰化縣縣長盃空手道錦標賽，榮獲團體總錦標第一名。 

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參加彰化縣縣長盃網球錦標賽，榮獲國男團體組第二名，國女團體組第三名。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參加全國中小學師生盃木球錦標賽，榮獲國男團體組第二名。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發包「多功能活動中心興建工程」，充實教學及活動設備。 

民國九十七年七月黃開成校長調任國立林口啟智學校，由教務主任吳振坤先生代理校長職缺。 

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一日由李惠隆先生接掌本校，擔任本校第十一任校長。 

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多功能活動中心增建工程」公開招標完成並開始動工，於民國 99年 3月

完工，加強學生活動空間及設備，提升教學品質。 

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多工能活動中心後續冷氣空調工程」公開招標完成並開始動工，於民國

99年 3月竣工，加強教學環境及設備。 

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簽訂「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暨「多功能活動中新增建工程」公共藝

術設置採購工程，美化校園環境，提升藝術氣息。 

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本校新建多功能活動中心落成啟用典禮，提供本校師生及社區民眾

優質活動聚會場所。 

民國九十九年八月「校舍油漆工程」公開招標並動工，於民國 99年 10月竣工，美化本校校舍，

提升校園優質教學環境。 

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舒活館屋頂及廁所天花板改善工程」公開招標並開始動工，改善校園生

活空間環境。 

民國 100年 3月本校「籃球場地整修工程」公開招標並開始動工，提升體育教學績效並改善校

園運動設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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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1年 2月由李碧瑤先生接掌本校，擔任本校第十二任校長。 

民國 103年 4月本校代表彰化縣參加教育部第五屆國民中小學大隊接力全國中區決賽，榮獲第二名。 

民國 103年 4月本校許達榮參加全中運木球賽，榮獲桿數個人賽第一名。 

民國 103年 10月本校參加彰化縣鑼鼓喧天行進管樂比賽榮獲全縣第一名。 

民國 103年 12月本校參加彰化縣 103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顏宏安同學榮

獲全縣第一名。 

民國 104年 3月參加教育部 103學年度第六屆國中小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榮獲全縣第一名。 

民國 105年 2月全縣中小學校務發展會議在本校舉行。 

民國 105年 2月本校屋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完成。 

民國 105年 4月 23日舉行台灣光復後創校 70週年校慶，舉辦相關慶祝活動。 

民國 105年 8月榮獲彰化縣環境教育獎全縣特優，代表彰化縣參加全國環境教育獎評選。 

民國 106年 5月 6日榮獲全國大隊接力比賽第 3名。 

民國 106年 5月榮獲第五屆全國國家環境教育獎優等。 

民國 106年 10月榮獲台美生態學校銅牌認證。 

民國 107年 5月本校代表彰化縣參加教育部第九屆國民中小學大隊接力全國決賽，榮獲第五名。 

民國 107年 5月本校田邵媛參加彰化縣語文競賽原住民朗讀賽德克語決賽，榮獲第一名。 

民國 107年 5月本校詹雨潔參加彰化縣語文競賽寫字組決賽，榮獲第一名。 

民國 107年 5月至 9月弘道樓、樂群樓耐震補強工程竣工。 

民國 107年 8月李碧瑤校長調任彰化藝術高中，縣府遴聘郭佳文先生接掌本校第十三任校長。 

民國 107年 10月榮獲台美生態學校銀牌認證。 

民國 107年 11月榮獲彰化縣環境教育獎全縣特優。 

民國 108年 1月本校黃詩峻、黃亭瑋參加 SCRATCH比賽國中動畫組，榮獲特優。 

民國 108年 3月本校田邵媛參加彰化縣新聞小主播比賽國中組原住民語，榮獲第一名。 

民國 108年 4月本校詹雨潔參加彰化縣第十三屆縣長盃學生書法比賽國中組，榮獲第一名。 

民國 108年 5月本校運用屋頂太陽能發電回饋金裝設三年級普通班教室冷氣。 

民國 108年 5月本校運用屋頂太陽能發電回饋金、謝林玉鶯文教基金會及台灣節能有限公司贊

助設置 LED電視牆。 

民國 108年 7月參加 2019彰化縣科技博覽會暨創意實作競賽，榮獲智能車國中組第四名。 

民國 108年 7月本校「社區共讀站圖書館改善工程」公開招標，8月動工，12月 13日舉辦揭牌典禮，

正式啟用，提供師生與社區民眾更加舒適、明亮的閱讀環境。享受幸福，享受閱讀。 

民國 108年 9月參加彰化縣 108年度語文競賽決賽，榮獲作文宋姿瑩第一名、張綺蘭第四名；

國語演說鐘勻第五名。 

民國 108年 10月參加 108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榮獲書法類陳沂叡第三名、楊晴媛佳作。 

民國 108年 11月參加 108年彰化縣海洋新詩創作競賽，張綺蘭榮獲作文第三名。 

民國 108年 11月本校宋姿瑩參加 108年度全國語文競賽，榮獲作文優等。 

民國 108年 11月本校魏健安參加 108年度全國語文競賽，榮獲客家演說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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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8年 11月參加 108年度全國語文競賽，田邵媛榮獲原住民族語朗讀賽德克語優等。 

民國 108年 11月本校「天文台」公開招標，12月動工，4月完工，5月揭牌啟用，提供師生自

然與天文課程更豐富多元的教學設備。 

民國 108年 11月本校成立首屆學生自治會。由二年一班錢盈君、張均幃當選正副會長。 

民國 109年 2月本校活動中心屋頂防水防漏改善工程完成。 

民國 109年 3月本校參加教育部 108學年度第十一屆國中小學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彰化縣複賽，

榮獲七年級組第一名。 

民國 109年 9月彰化縣 109年度語文競賽國中組決賽,本校詹丞勛榮獲作文第四名。 

民國 109年 10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水墨畫,本校詹丞勛榮獲第三名。 

民國 109年 10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本校詹丞勛榮獲佳作。 

民國 109年 10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本校黃湘容榮獲佳作。 

民國 109年 10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縣長盃木球錦標賽國男組團體球道榮獲第一名。 

民國 109年 10月彰化縣 109 學年度縣長盃木球錦標賽國女組個人球道,本校翁翊瑄榮獲第一名。 

民國 109年 10月彰化縣 109 學年度縣長盃木球錦標賽國女組個人桿數,本校翁翊瑄榮獲第一名。 

民國 109年 10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縣長盃木球錦標賽國女組雙人桿數第一名。 

民國 109年 11月 109年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原住民族語朗讀賽德克語,本校田祐寧榮獲特優。 

民國 109年 11月 109年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客家演說,本校魏健安榮獲甲等。 

民國 109年 12月本校榮獲「經濟部推動能源教育標竿學校」金獎。 

民國 109年 12月本校弘道樓屋頂防水防漏改善工程完成。 

民國 109年彰化縣 109學年度縣長盃空手道錦標賽國男組個人對打第 2量級呂韋誠榮獲第一名 

民國 110年 4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教育盃木球錦標賽國女組團體桿數第一名。 

民國 110年 2月本校博愛樓屋頂防水防漏改善工程完成。 

民國 110年 3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本土語言口說藝術競賽國中閩南語組,本校陳亭甫楊信齊榮獲

第二名。 

民國 110年 3月 2021數感盃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國中組短篇小說類,本校蕭柏勻榮獲佳作。 

民國 110年 4月彰化縣 110年第 61屆科學展覽國中生物組,本校榮獲第二名&團體合作獎。  

民國 110年 4月彰化縣第 15屆縣長盃書法比賽國中組,本校楊晴媛榮獲佳作。 

民國 110年 4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教育盃木球錦標賽國女組個人球道本校翁翊瑄榮獲第一名。 

民國 110年 4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教育盃木球錦標賽國男組團體球道榮獲第一名。 

民國 110年 4月彰化縣 109學年度教育盃木球錦標賽國女組個人桿數本校翁翊瑄榮獲第一名。 

民國 110年 5月彰化縣 110年度語文競賽國中組分區賽國語朗讀,本校盧姵岑榮獲第二名。 

民國 110年 5月彰化縣 110年度語文競賽國中組分區賽寫字,本校楊晴媛榮獲第二名。 

民國 110年 5月彰化縣 110年度語文競賽國中組分區賽情境式演說閩南語,本校陳亭甫榮獲第二

名。 

民國 110年 5月彰化縣 110年度語文競賽國中組分區賽國語演說,本校鐘勻榮獲第三名。 

民國 110年 5月彰化縣 110年度語文競賽國中組分區賽作文,本校陳思瑜榮獲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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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年 5月彰化縣 110年度語文競賽國中組分區賽字音字形,本校王怡心榮獲優勝。 

民國 110年 109學年度第 12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彰化縣複賽 9年級組第三名 

民國 110年 109學年度第 12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彰化縣複賽 8年級組第一名 

民國 110年 109學年度第 12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大隊接力彰化縣複賽 7年級組第四名 

民國 110年 7月 110年度線上探究競賽本校榮獲佳作。 

 

 

創校至今畢業生人數：高中部 1426名、初中部 7128名、中級補校 181名、國中部達 24747

名，國中部補校 109名，總人數共計 33591人。 

 

本校位於北斗鎮大道里文苑路 1 段 136 號，交通發達，環境優美，是青年學子進德修業的理

想場所，歷年來由楊杏林、蔣超俊、徐  瑛、許榮達、賀玉琴、謝正義、陳佳聲、謝東閔、張獻

童、黃開成、李惠隆、李碧瑤、郭佳文等 13位校長之精心擘劃，戮力經營，加上師資優良，教學

認真，更有陳全永、林生財、陳彩灼、黃登嵩、卓木鐸、張祝霖、林建男、卓建國、謝秋郎、林

政男、張茂雄、張永良、詹正恩、林立明、沈惠津、陳世傑、陳鴻輝、傅鵬飛、詹孟士、陳世偉、

陳啟瑞、邱崇興、顏宏和、傅世忠、蔡銘德、黃錫安、黃志忠、卓建慧、陳嘉宏、彭柳清、顏宏

霖、林幸宏、陳勝敏、王宜樺等 34位家長會長所領導的家長委員會協助與支持，使純樸的校風更

民主、更開放、更溫馨。教學設備更充實、更新進、更科技。學子程度也越來越進步，歷屆升學

率都非常耀眼，本校前途之光明當無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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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生活作息 注 意 事 項 

07：00～07：30  

到校 

晨間打掃 

 ★在07：30前，要完成打掃工作，請自行斟酌到校時間，確保打掃工作

能按時完成。 

 ★在07：30前未進入教室早自修（遲到者）或未進行打掃工作者，請遵

從導師指導另擇時間補掃。 

 ★注意交通安全，不論走路或騎自行車，一律按規定路線行走。 

 ★騎自行車一律戴安全帽。 

 ★不論走路、家長接送或騎自行車，一律由東側門進出。騎自行車者進

校園前要下車，將車牽到車棚，依規定位置擺放，並將安全帽帶回教室。 

07：30～08：00  早自習 ★進教室安靜自習，吵鬧者，則依校規處分。 

08：00～08：10  

升旗 

 ★鐘響後，迅速到走廊集合，並往操場移動，各班依照規定位置排列整

齊，班長整隊，並清點人數。注意聽台上宣布事情。 

 ★當天若不升旗，同學在教室自習到08：10才可下課休息。 

08：10～08：20  下課休息 ★上課前2分鐘預備鐘響時，迅速進教室準備上課，勿在教室外走動。 

08：20～09：05  第一節 ★遵守上課秩序，用心學習，不遵從任課老師指導者，依校規處分。 

09：05～09：15  下課休息 ★上課前2分鐘預備鐘響時迅速進教室準備上課，勿在教室外走動。 

09：15～10：00  第二節 ★同第一節規定。 

10：00～10：10  下課休息 ★上課前2分鐘預備鐘響時迅速進教室準備上課，勿在教室外走動。 

10：10～10：55  第三節 ★同第一節規定。 

10：55～11：05  下課休息 ★上課前2分鐘預備鐘響時迅速進教室準備上課，勿在教室外走動。 

11：05～11：50  第四節 ★同第一節規定。 

11：50～12：00  午餐準備 ★各班抬飯菜，準備午餐。 

12：00～12：20  
午餐 

★中午全班統一使用團膳，嚴禁自行外出購買。 

★一律在教室內用餐，12：20鐘響10時才可離開教室。 

12：20～12：40  餐後打掃 ★做好廚餘回收及教室清潔工作。 

12：40～13：10  
午休 

★12：38打預備鐘，迅速進教室準備午休，勿在教室外走動。 

★12：40在教室安靜午休。 

13：10～13：15  下課休息 ★上課前2分鐘預備鐘響時迅速進教室準備上課，勿在教室外走動。 

13：15～14：00  第五節 ★同第一節規定。 

14：00～14：10  下課休息 ★上課前2分鐘預備鐘響時迅速進教室準備上課，勿在教室外走動。 

14：10～14：55  第六節 ★同第一節規定。 

14：55～15：05  
下課休息 

★全校進行整理工作。 

★上課前2分鐘預備鐘響時迅速進教室準備上課，勿在教室外走動。 

15：05～15：50  第七節 ★同第一節規定。 

15：50～16：00  下課休息 ★上課前2分鐘預備鐘響時迅速進教室準備上課，勿在教室外走動。 

16：00～16：45  第八節 ★同第一節規定。 

16：45～  

放學 

★家長接送及路隊走東側門，腳踏車隊自正門遵守導護老師指揮放學。 

★注意交通安全，走東側門右轉路隊沿北中圍牆行走，家長接送在東側

門北側及北斗國小圍牆旁等候。 



 11 

 



 12 

 



 13 
 



 14 
 



 15 

 

未依規定到校,屢勸無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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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北斗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要點北中學生成績評量委員會 109.2.24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修正條

文」及彰化縣府 108年 08月 16日府教學字第 1080288044號函規定訂定之。        

二、組織學生成績評量委員會： 

(一) 本校依規定組織學生成績評量委員會，訂定學校實施評量之規範，並研議和審查學生成績

評量事宜。  

(二) 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委員二十一人，含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教師會代表、家

長代表等。委員會組織成員為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教學組

長、註冊組長、資料組長、特教組長、訓育組長、各領域召集人(九人)、教師會代表、家

長會代表。 

三、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以協助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為目的，並具有下列功能： 

(一) 學生據以瞭解自我表現，並調整學習方法與態度。  

(二) 教師據以調整教學與評量方式，並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三) 學校據以調整課程計畫，並針對學生需求安排激勵方案或學習扶助。 

(四) 家長據以瞭解學生學習表現，並與教師、學校共同督導學生有效學習。 

(五) 彰化縣政府及教育部據以進行學習品質管控，並調整課程與教學政策。 

四、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應依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其

評量範圍及內涵如下：  

(一)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1、範圍：包括國民中學課程綱要所定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其所融入之議題。   

2、內涵：包括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學生努力程度、進步情形，並應兼顧認知、情意、技

能及參與實踐等層面，且重視學習歷程及結果之分析。 

(二)日常生活表現： 

    其評量範圍及內涵包括學生出缺席情形、獎懲紀錄、團體活動表現、品德言行表現、公共

服務及校內外特殊表現等。  

(三)本校學生成績之登記及處理方式如下： 

    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評量由教務處主辦，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由學務處主辦， 

    授課教師應配合辦理。 

五、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原則如下：  

(一) 目標：應符合教育目的之正當性。  

(二) 對象：應兼顧適性化及彈性調整。  

(三) 時機：應兼顧平時及定期。  

(四) 方法：應符合紙筆測驗使用頻率最小化。  

(五) 結果解釋：應標準參照為主，常模參照為輔。  

(六) 結果功能：形成性及總結性功能應並重;必要時，應兼顧診斷性及安置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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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果呈現：應兼顧質性描述及客觀數據。 

(八) 結果管理：應兼顧保密及尊重隱私。 

六、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應依第三點規定，並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

養內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

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力與

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與其

他資料及相關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特殊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方式，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衡酌學生學習需求及優勢管

道，彈性調整之。  

七、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時機，分為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二種。 

    領域學習課程評量，應兼顧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 

    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應以平時評量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期評量。  

前項平時評量中紙筆測驗之次數，於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 

均應符合第五點第四款最小化原則； 

定期評量中紙筆測驗之次數，每學期至多三次。  

    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定期評量，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  

   日常生活表現以平時評量為原則，評量次數得視需要彈性為之。  

八、國民中學學生學習領域之評量成績，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各學習領域學期成績計算方式：       

  1.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等學習領域： 

    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各占學期總成績之百分之五十。 

  2.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科技等學習領域： 

    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各占學期總成績之百分之五十， 

    惟定期評量須包含認知及情意部分，平時評量須包含技能部分。 

(二)學習領域評量之學期總平均成績，為各學習領域之學期總成績乘以各該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所得總和再以每週學習領域總節數除之。  

前項規定自一百零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實施，適用於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國民中學之

學生。一百零八學年度前入學之國二、國三學生適用本縣一百零四年二月九日實施之成績評量

要點。 

九、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之評量人員如下：  

(一)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應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評量計畫。  

(二)日常生活表現：由導師參據學校各項紀錄、各領域學習課程與彈性學習課程之授課教師、

學生同儕及家長意見反映，加以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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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之成績評量，依其課程性質，比照其所屬學習領域評量之。 

十、學生依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於國民中學階段修習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者，其職群所對

應之領域學習課程學期成績，應包括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總成績，並按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每

週節數占對應之領域學習課程每週排定節數之比率計算。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實施。  

十一、國民中學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平時及定期成績評量結果，應依評量方法之性

質以等第、數量或質性文字描述記錄之。  

前項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評量，至學期末，應綜合全學期各種評量結果紀錄，

參酌學生人格特質、特殊才能、學習情形與態度等，評量及描述學生學習表現，並得視需要提

出未來學習之具體建議。  

領域學習課程之評量結果，應以優、甲、乙、丙、丁之等第，呈現各領域學習課程學生之全學

期學習表現；其等第與分數之轉換如下：  

(一) 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三)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四)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五) 丁等：未滿六十分。  

前項等第，以丙等為表現及格之基準。  

彈性學習課程評量結果之全學期學習表現，得比照第三項規定辦理。  

學生各學期各領域學習課程之成績未達前項及格基準者，均得予補考， 

其補考之成績，依下列規定採計：  

(一)補考及格者，以第三項所定及格基準計。  

(二)補考不及格者，該領域成績就補考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紀錄，應就第三點第二款所列項目，分別依行為事實記錄之，並酌予提供具

體建議，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換。  

十二、本校就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活表現之成績評量紀錄及具體建議，每學

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 

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十三、本校應結合教務、學務、輔導相關處室及家長資源，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對需予協助者，

應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措施。  

本校學生學習過程中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評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應實

施學習扶助及相關補救措施。  

學生之日常生活表現需予協助者，本校依所定教師輔導及管教學生相關規定施以輔導，並與

其法定代理人聯繫，且提供學生改過銷過及功過相抵之機會。  

十四、本校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本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

修業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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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

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 領域學習課程成績：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

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之本校學生適用之； 

一百零八學年度前已入學之本校學生核發畢業證書之標準應依原規定辦理。  

十五、本校學生之成績評量結果，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個人隱私與權益；其評量結果及紀錄

處理，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本校學生各項成績評量相關登錄表冊，依縣府制定之格式辦理。      

十七、本校為輔導學生升學或協助學生適應教育會考之程序、題型及答題方式，每學期辦理二次模

擬考。模擬考成績不納入學生評量成績計算；相關處理原則，依教育部之規定。   

十八、學生定期評量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理，補

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  

但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考，其缺考之領域定期評量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九、有關中輟學生就讀中介教育成績處理，分為定期評量與平時評量，各占百分之五十，其中定

期評量成績以中介教育機構定期考查成績及原就讀學校班上最後一名同學分數之平均數登

錄；平時評量成績則委由中介教育機構評量。      

二十、身心障礙學生之成績評量方式，依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實施要點辦理。      

二十一、定期評量命題、審題機制、保密與迴避原則：  

（一）命題原則： 

1.教師依教學內容和認知歷程不同層次進行命題架構規劃，以提升紙筆測驗品質。 

2.不得採用廠商出版之試卷，若參考其他命題（含習作），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 

3.命題老師之身分應予保密，防止各種可能發生的困擾。  

4.命題時，字體應使用正體字，字體大小及是否加注音符號，須配合學生年段與特殊性。

答題形式應多元，有符號、數字等選項，也有文字書寫。  

5.命題時之配分要領，以百分法為原則，改變時應讓學生明白計分方式。另難易度兼顧，

尤應避免全面偏艱澀。        

6.考前勿直接複習試題，所有練習題應避免洩題之可能性。        

7.命題老師禁止將試題影印給任何人或自己留存。        

8.使用個人電腦，應有保密措施，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離開電腦前，應確認試題

檔案全部清除。        

9.老師命題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  

  

(二)審題機制：         

1.由期初領域會議，分配審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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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題時應就命題原則審查，並注意項序、配分、標頭、字體等，避免錯誤。 

3.審題後立即修正與繳卷(含電子檔)，審題之資料應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密。  

4.審題老師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  

（三）保密與迴避原則：        

1.學校與教師須注意試題保密、安全控管與迴避機制。不得有洩題或暴露試卷之行為，

違者依相關規定懲處。        

2.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女就讀（審）題班級，或有其他需迴避情形，請於工作分配時主

動向教務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提出，另行安排其他教師擔任工作。        

3.學生之成績評量結果，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個人隱私與權益；其評量結果及紀

錄處理，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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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剝削定義】 

第 2 條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削或

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罰則 (僅部分條文)】 

第 38 條第 1 項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

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第 38 條第 2 項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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